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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法法庭庭

11月 26日凌晨 2点左右， 派出所民警
在辖区设卡临检， 此时一辆小客车驶入临检
点，面对民警的停车指令，司机并没有停下，
而是犹豫片刻后转弯加速逃离， 民警立即采
取措施，在不远处将车辆拦停。司机杜某下车
后，民警马上闻到了杜某身上的酒味。面对民
警问询，杜某承认自己喝了 5两白酒。

原来 当日晚上杜某和朋友聚餐，起先在
一家饭店把酒言欢，而后觉得不尽兴，就叫了
代驾驾车到附近的烧烤店继续吃喝， 席间又
喝了几瓶啤酒。 随后杜某再次叫了代驾将朋
友送回， 酒劲未过的杜某独自又在附近小店
吃了一碗羊肉面，发现时间已晚，自以为不会
再有查酒驾，便大胆地独自驾车准备回家，未
曾想刚开出数百米便被民警逮了个正着。

杜某深知酒后不能开车， 之前已经叫了
两次代驾， 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侥幸心理所
害。

经检测，杜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196 毫
克 /100 毫升。 目前， 杜某因酒后驾驶机动
车，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
措施。

警方提醒： 上海公安将始终保持整治酒
驾醉驾违法行为严管严查高压态势。 司机朋
友万不可心存侥幸，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共同维护安全文明交通秩序。

（警民直通车上海）

� 分手十几年后现身要求探望孩子，
父子关系存疑

李同经人介绍认识了陈兰，两人恋爱后，
原本计划结婚，不久李同被发现隐瞒婚史，陈
兰父母怀疑他的人品和结婚目的， 不同意两
人的婚姻，陈兰便提出了分手。双方结清婚纱
照和钻戒的费用后，约定两人就此了断，再无
瓜葛。半年后，陈兰未婚生育一子浩浩。 十几
年过去，李同突然找上陈兰家，提出要与浩浩
父子相认，遭到拒绝后便诉至法院。

李同激动地表示：“法官， 陈兰至今未
婚， 却生了一个儿子， 这孩子跟我长得特别
像，而且根据年龄推算，极有可能是我儿子，
但我找他相认了好几次，他都不理睬，我请求
法院确认我们的父子关系， 并判决我对浩浩
行使探望权！ ”

法庭上， 陈兰及其家人否认了李同与浩
浩的亲子关系。 陈兰的母亲表示：“我们也不
清楚孩子生父是谁，况且浩浩马上要中考，现
在千万不能打扰他平静的学习、生活环境。 ”

正值中考， 等考试结束后与孩子谈
一谈

事关孩子，法官想听听孩子的真实想法，

于是提出等浩浩中考结束后，与他当面谈谈，
再进行下一步的审理。 得知浩浩中考顺利结
束，法官第一时间送去祝福，并邀请浩浩到法
院询问他的意见。 于是在上海虹口法院的圆
桌法庭里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浩浩低着头无力地说道：“法官阿姨，十
六年来，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这个人，他现在
突然出现，三番四次冲到小区、学校里肆言辱
骂，邻居、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了。 我真的压力
很大， 马上要上高中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
习，不想被打扰，希望等高考结束后，心理成
熟些再来处理这件事。 ”

坐在对面的法官安慰着浩浩：“孩子，你
放心，法庭会慎重考虑你的意见。 ”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同主张浩浩是其与
陈兰的非婚生子，但陈兰予以否认。 本案中，
李同、陈兰虽然曾是恋人，也曾计划结婚，但
目前证据并不足以认定李同是浩浩生物学
父亲。 李同提出亲子鉴定申请，法庭已就案
件情况问询过浩浩的意见，浩浩不愿意做亲
子鉴定，也不想改变自身的生活现状，其母
陈兰亦不同意该申请。 李同并未提供充分证
据证明其系浩浩的生物学父亲，且陈兰否认
两人存在父子关系，故李同进而要求探望浩
浩的诉讼请求，亦因亲子关系的不能确认而

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况且，案件关涉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并非仅是双方当事人利益
诉求的体现。

法院认为，浩浩即将成年，已经具备了相
当高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其称等成年、高考结
束后再处理该纠纷， 符合其目前的学习生活
状态。血缘上的牵绊固然重要，但人与人之间
亲情的培育才更温暖人心， 希望双方从有利
于孩子的角度多考量， 本着孩子利益最大化
原则，尊重浩浩的意愿，理性对待，呵护浩浩
的健康成长。综上，上海虹口法院判决驳回了
李同的所有诉请。

法官提醒

探望权指的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亲或母亲一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
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
是基于亲权的一种派生权利，其优先要保护
的法益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其次才是满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一方的探视需求。 在两者相冲突的情况
下，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保证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探望权的行使应优先
保护子女利益。 本案中，法官征求浩浩的意
见，结合他的实际学习生活情况，判决驳回
李同的诉请，充分践行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

（以上人物均系化名）
（虹口法院）

反诈宣传起作用
民警甚是欣慰

冒充“老板”让员工转账汇款 15 万、冒
充“警察”发来“逮捕令”，要求市民群众转
账汇款 18万。 所幸，辖区民警的日常反诈提
醒起了作用， 让两位当事人都没有掉进这些
陷阱！

近日， 民警收到市民周小姐来电表示感
谢。原来前些天她接到“企业高管陈总”来电
称，公司账户需要年检，之后将其拉进群进行
讨论，群名是公司名，法人代表与股东姓名也
均与公司信息相符。随后“陈总”找借口要求
周小姐将 15万元汇至一客户的账户中。

可企业一般都走正规的打款流程， 这次
却一反常态。 小周想到最近派出所民警讲解
宣传过的案例，便找到“真”陈总，核实之下
才确定这果然是骗子的圈套，好在反应及时，
避免了企业的损失。

而家住市民小石则是遇到了冒充“公检
法”类诈骗，对方以小石涉嫌洗钱需要接受
调查并办理取保候审为由， 让她转账 18 万
元保证金， 还发来了“取保候保决定书”和
“逮捕令”，吓得小石差点哭出来。但是，她还
是联系了属地派出所，民警向她一番解释，小
石恍然大悟，放下了心。

为了以防万一， 民警再次向她进行了反
诈宣传，小石表示一定提高警惕，并对民警的
及时劝阻深表感谢。

警方提示： 企业汇款一定要通过正规流
程，谨防骗子以“老板”身份钻空子，当然公检
法机关也绝对不会通过电话或网络办案，更
不会让你远程转账汇款。如遇相关情况，应立
即切断联系，切勿轻信，避免上当受骗。

已经叫了两次代驾，
第三次我自己开吧……

缺席 16年现身 “生父”能否主张探望权
十几年素未谋面的“生父”突然找上门来，要求父子相认，行使探望权。 面对突然闯入

生活的陌生人，又正值中考，孩子承受了不小的压力，“生父”探望权能否得到支持？

近日， 在虹口街头出现了一群橙马甲，他
们放弃休息时间，以自身力量加入“群防群
治”工作，温暖着百姓的心。 即使是刮风下
雨，仍能看见他们走街串巷守护城市的身影。

在鲁迅公园、 虹口足球场等人流密集区
域，来自欧阳路街道的 50 余名平安志愿者，
以分散、 结队的方式，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治
安、消防巡防工作，不定期进行巡查，并在一
些监控死角未覆盖的区域，加强安全巡视，及
时发现并上报各类问题。

而在东江湾路大连西路等主要交通路
口，也可以见到平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对辖
区主要路口、 地铁站周边位置等场所开展平
安巡逻服务，同时对小区、沿街商铺开展防疫
及平安建设宣传， 发挥属地街道自治力量共

同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维护城市持续安
全稳定运行。

据欧阳路街道介绍， 街道通过充分开展
社会动员，不断充实社区平安志愿者力量，并
在社区居民平安志愿者、 综治协会成员等工
作力量的基础上， 发动辖区单位志愿者和物
业公司保安等各方力量共参与社区守护工作。

接下来， 欧阳路街道将继续开展群防群
治平安志愿守护工作，筑牢平安防线，守护城
市安全， 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上海虹口）

欧阳平平安安

“橙”群结队 群防群治
欧欧阳阳路街道平安志愿者守护着城市安全

说法以以案案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另一方可否要求损害赔偿？

案情简介

王先生与张女士经人介绍认识后相恋，
于上世纪 70 年代登记结婚， 婚后生育儿
子，儿子出生后，全家人对其极为重视，对孩
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婚后夫妻双
方常因生活琐事发生冲突， 矛盾越积越深，
2019 年王先生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 在
离婚诉讼期间，王先生经家人提醒，孩子的
长相一点都没有遗传到父亲的， 王先生遂
到司法鉴定中心做了亲自鉴定， 鉴定结论
排除了王先生与儿子存在生物学亲生血缘
关系。

王先生及家人得知鉴定结论后万分震惊，
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王先生遂向法院提出诉
请， 要求张女士赔偿其为孩子支付的抚养费、
教育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共计 80余万元。

法院审理

经过审理后， 法院认为被告张女士在与
原告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并生育非婚生子，其行
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 给原告精神
造成了加大的伤害， 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及退还抚养费， 符合法律规
定。 法院酌定张女士赔偿王先生抚养费 35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万元。

律师分析

问： 对养育他人子女后向孩子生父生母
追索抚养费应如何计算？

答：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
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
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其中“不能独立生活的
子女”， 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
教育， 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
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
等费用。结合本案实际，应以孩子成年当年度
上海城市家庭人均消费性年支出为标准计算
的基础上，再酌情予以确定。

问：在何条件下可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
答：夫妻之间负有忠实义务，应当互相

尊重。 本案中张女士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已经使王先生的精神遭
受相当大的损害， 受害方可以此申请精神
损害抚慰金， 该金额可依据侵权人的过错
程度、 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由法院酌情

予以确定。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
十三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
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互相关
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
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 因
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
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
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 恢复
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
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晶）

养育儿子数十载，一纸亲子鉴定却告知孩子并非亲生。当事人王先生将妻子张女士告
上法庭，要求妻子张女士返还孩子抚养费教育费 60 余万元，同时要求妻子支付精神损害
赔偿 20 万元。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王先生前妻张女士赔偿王先生孩子抚养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 40 万元。


